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08 年 03 月 06 日 

壹、前言 

一、施政目標及重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明定本會設立目的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謹守

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辦理通訊傳播管理

事項，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求逐步轉化新的施政與監理思維，力求政策延續與前瞻創新二者兼籌並

顧，成為數位經濟之重要基礎與帶動力量；本會積極推動「寬頻基礎建設掌握數位匯流機會、

健全傳播環境促進影視聽內容發展、促進數位匯流發展下的智慧應用與網路服務、匯流法制革

新、以及數位與偏鄉弱勢近用權益維護」等五大施政主軸基礎，以期滿足市場需求，發揮頻率

最大使用效益等原則，確保寬頻網路普及；藉由「活化頻率使用」及「電信普及服務基金」等

多項政策涵蓋工具，搭配「促進通訊基礎環境建設」舉措，以建構質優佈廣的寬頻基礎環境。

本會 107 年度之施政目標如次： 

（一）促進數位匯流 

（二）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 

（三）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四）維護消費者權益 

（五）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與近用 

（六）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二、績效評估作業情形 

  為達機關良好績效，本會積極推動各項指標之相關計畫、措施及業務，並定期召開「業務

會報」檢討執行情形；業務會報係由本會全體委員、主任秘書、各處室主管全員參與；對於進

度落後之項目，則檢討未達成原因並擬訂因應策略積極改善，以期有效達成預定之年度績效目

標。為評估 107 年度施政績效，先由本會各單位主管督導下於 108 年 1 月底前完成自評作業，再

由本會研考單位彙整並討論後提出初核建議，對各項指標之初核燈號，除依行政院規定之燈號

評估標準，並參酌 106 年度行政院之複核結果，完成本會 10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初稿並經核定。 

貳、機關 104 至 107 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04 105 106 107 

合計 

預算 2,031 1,891 1,454 2,142

決算 1,893 1,599 1,283 2,056

執行率

(%) 
93.21% 84.56% 88.24% 95.99%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996 1,107 674 928

決算 982 914 627 888

執行率

(%) 
98.59% 82.57% 93.03% 95.69%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0 0 78 437

決算 0 0 0 470

執行率

(%) 
0% 0% 0.05% 107.55%

特種基金 

預算 1,035 784 702 777

決算 911 685 656 698

執行率

(%) 
88.02% 87.37% 93.45% 89.83%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本會 107 年度公務預算包括「一般行政」之人員維持費及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660 百萬元，以及

科技計畫「數位經濟匯流政策法制革新」55百萬元、「數位匯流物聯網資安防護」213百萬元，

合計預算數 928 百萬元，決算數 888 百萬元，執行率 95.69％；特別預算包括「推動資安基礎建

設」221 百萬元及「保障寬頻人權」216 百萬元，合計預算數 437 百萬元，決算數 470 百萬元，

執行率 107.55％（因特別預算係 2 年 1 期，第 1 年實現數 0.04 百萬元，其餘在 107 年繼續執行）。

本會除上述經費辦理支用外，其餘則以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支

應，基金用途預算數 777 百萬元，決算數 698 百萬元，執行率 89.83％。整體而言總預算數 2,142

百萬元，決算數 2,056 百萬元，執行率 95.99％。較 106 年度 88.24％增加 7.75 百分點。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31.23% 36.51% 44.71% 28.24%

人事費(單位：千元) 591,236 583,832 573,636 580,595



合計 502 497 487 492

職員 470 468 458 465

約聘僱人員 9 9 9 9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23 20 20 18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促進數位匯流。 

１、關鍵績效指標：釋出行動寬頻執照、完備數位匯流環境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106 年完成第三代行

動通信業務執照屆

期後續釋照作業。

107 年因應物 聯網

(IOT)及 5G 發展趨

勢，提出未來通訊

傳 播 監 理 研 析 報

告。108 年因應物聯

網(IOT)及 5G 匯流發

展，完成通訊傳播

服務之監理機制政

策方案。109 年配合

行動通訊頻譜資源

開放政策，辦理行

動寬頻服務釋出。 

106 年完成第三代行

動通信業務執照屆

期後續釋照作業。

107 年因應物 聯網

(IOT)及 5G 發展趨

勢，提出未來通訊

傳 播 監 理 研 析 報

告。108 年因應物聯

網(IOT)及 5G 匯流發

展，完成通訊傳播

服務之監理機制政

策方案。109 年配合

行動通訊頻譜資源

開放政策，辦理行

動寬頻服務釋出。 

原訂目標值 -- -- 100% 100% 

實際值 -- -- 100% 100%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106 年完成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執照屆期後續釋照作業。107 年因應物聯網（IOT）及 5G

發展趨勢，提出未來通訊傳播監理研析報告。108 年因應物聯網（IOT）及 5G 匯流發展，

完成通訊傳播服務之監理機制政策方案。109 年配合行動通訊頻譜資源開放政策，辦理行

動寬頻服務釋出。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配合通訊傳播產業發展趨勢，就世界主要國家及我國物聯網及第五代行動寬頻關鍵

議題，提出活化我國匯流監理法制架構、釋照政策及促進產業創新之初步政策架構

調適研析規劃報告 1 份。 



（２）達成情形： 

Ａ、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舉辦「我國物聯網及 5G 垂直領域應用電信服務模式」座談

會。 

Ｂ、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舉辦「我國 5G 發展頻譜需求及拍賣設計關鍵因子探討」座

談會。 

Ｃ、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提出「數位經濟下我國物聯網及 5G 發展整體監理政策研析

報告」1 份。 

（３）達成效益： 

提出活化我國匯流監理法制架構、釋照政策及促進產業創新之初步政策架構調適研

析規劃報告，作為我國未來物聯網（IoT）與 5G 服務之相關監理規劃之參考。 

２、關鍵績效指標：整備及規劃無線通傳頻譜資源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完 成 10MHz (1895-

1905MHz 頻段)之頻

譜整備。 

完 成 20MHz （ 850-

870MHz 頻段）之頻

譜整備 

完成當年度頻譜規

劃 及 整 備 之 頻 寬

量。【說明】因應

高速行動寬頻業務

需求， 106~109 年

各年度預定規劃及

整備之頻寬量依序

為 30MHz 、

20MHz 、 25MHz 、

30MHz ， 共 計

105MHz。 

完成當年度頻譜規

劃 及 整 備 之 頻 寬

量。【說明】因應

高速行動寬頻業務

需求， 106~109 年

各年度預定規劃及

整備之頻寬量依序

為 30MHz 、

20MHz 、 25MHz 、

30MHz ， 共 計

105MHz。 

原訂目標值 10MHz 20MHz 30MHz 20MHz 

實際值 25MHz 25MHz 30MHz 170MHz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完成當年度頻譜規劃及整備之頻寬量。【說明】因應高速行動寬頻業務需求， 106~109

年各年度預定規劃及整備之頻寬量依序為 30MHz、20MHz、25MHz、30MHz，共計

105MHz。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隨著網際網路行動化及雲端運算廣泛應用，推動行動通訊網路的高度普及與新型態

無線通訊服務的推陳出新，帶來行動數據流量快速成長，造成無線電頻譜需求若渴，

但頻譜資源珍貴稀有且數量有限，爰有必要對我國無線電頻譜進行整備與規劃，以

在有限的頻譜資源內發揮最大效益，滿足消費者行動上網需求與日俱增的趨勢。 

（２）達成情形： 

A.完成蒐集並研析國際間 3.5GHz 頻段使用情形及發展趨勢，包含美國、歐洲、日本、

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先進國家。 

B.完成 3.5GHz 頻段（3.4-3.6GHz）開放與 ST-2 衛星及專用電信間實證量測評估。 



C.透過電波監測站、行動監測車及頻譜分析儀等設備，於臺灣本島、沿岸、離島及

外島等地區，進行電波監測作業，藉由多次反覆監測查核、討論與釐清，確認該頻

段其他電臺使用或其他異常干擾訊號情形，於既定期限內完成整備 3.5GHz 頻段。 

（３）達成效益： 

本會綜合考量接軌國際、設備生態成熟度、市場秩序及提升頻譜使用效率等面向，

參考目前國際行動通信頻譜配置趨勢及產業鏈之完整性，完成 3.5GHz 頻段（3.4-

3.57GHz）之需求評估、整備及使用規劃，共計 170MHz 頻寬，奠定未來第五代行動

通信（5G）發展基礎，將帶動社會及產業真正的數位轉換，驅動新的未來應用，成

為商業與社會數位化的關鍵，滿足社會大眾行動上網使用需求，並符合本會「促進

匯流」之施政目標。 

（二）關鍵策略目標：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 

１、關鍵績效指標：促進匯流競爭及健全產業發展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各年度完成有助於

通訊傳播產業服務

之匯流競爭、產業

發展或投資創新之

通訊傳播市場監理

研析報告或管制法

規與措施調整或資

費調整方案項目數

合計 3 項。 

各年度完成有助於

通訊傳播產業服務

之匯流競爭、產業

發展或投資創新之

報告或法規調整或

措施調整或方案項

目數合計 3 項：1.完

成通訊傳播市場監

理研析報告；或 2.

完成通訊傳播市場

管制法規或措施調

整；或 3.完成有助

通訊傳播市場競爭

之資費調整方案。 

原訂目標值 -- -- 3 項 3 項 

實際值 -- -- 4 項 4 項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各年度完成有助於通訊傳播產業服務之匯流競爭、產業發展或投資創新之報告或法規調

整或措施調整或方案項目數合計 3 項：1.完成通訊傳播市場監理研析報告；或 2.完成通訊

傳播市場管制法規或措施調整；或 3.完成有助通訊傳播市場競爭之資費調整方案。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參考世界先進國家促進健全產業發展的監理政策，並考量我國通訊傳播市場發展情

形，在兼顧消費者權益及產業投資誘因下，以促進匯流競爭與創新為方向，草擬完

成通訊傳播市場監理研析報告或管制法規與措施調整或資費調整方案項目數合計 3

項。 

（２）達成情形： 



完成有助於通訊傳播產業服務之匯流競爭、產業發展或投資創新之報告、法規調整、

措施調整、方案項目數合計達 4 項，超出該指標之年度預定目標值（3 項），列述如

下： 

Ａ、已於 107 年 4 月 3 日本會第 795 次委員會議，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固定通

信業務 X 值資費調整案，包括調降光世代電路零售價月租費降幅約 2.58％～2.8％、

光世代電路批發價月租費降幅約 4.66％～4.82％、國內數據電路批發價月租費降幅

約 4.5549％～4.7438％、以及網際網路雙方互連（Private Peering）批發價降幅約 30

％。 

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陳報「107 年度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月租費」等事

項，經整理並請其調整部分項目後，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 107 年度每

對銅絞線用戶迴路月租費由 106 年度 63 元調降為 107 年度 59 元。 

Ｃ、本會研擬通訊傳播匯流 2 法「數位通訊傳播法」及「電信管理法」草案，經行

政院審議通過函送立法院審議。107 年本會出席立法院舉行之各次交通委員會審查

會議，並提供研析意見，經多次審查會議後，「數位通傳法」於立法院 107 年 5 月

24 日交通委員會審查完竣。 

Ｄ、107 年 8 月 31 日完成「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其內容包括

政策目標規劃與匯流法制修法議題研擬事項，並分別邀請政府機關與公民團體、

廣電產業與新興媒體於 107 年 10 月 9 日及 11 日辦理「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

（綠皮書）」座談會）」，及登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３）達成效益： 

Ａ、上述完成之資費調整方案，其中光世代電路零售價月租費價格調降新臺幣 9 元

至 13 元，預估受惠用戶數約 342.8 萬戶，全體用戶一年受惠金額約新臺幣 4 億

5,123 萬元（3,760.3 萬元/月）；而電路批發價及網際網路雙方互連批發價之調降，

讓電信或資訊業者皆得以租用更便宜電路及互連頻寬，組合各種數位經濟服務，

活絡產業的創意發展。 

Ｂ、完成通訊傳播匯流法制修法，在兼顧消費者權益及產業投資誘因下，以促進匯

流競爭與創新為方向，完備台灣匯流產業與數位經濟基礎藍圖，加速我國數位國

家創新經濟發展，並接軌國際趨勢。 

Ｃ、完成「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其內容包括政策目標規劃與

匯流法制修法議題研擬事項，以因應科技匯流，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２、關鍵績效指標：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為衡平通訊傳播市

場之供需雙方資訊

不對稱，希冀提供

更適切、更即時之

市場資訊，以促進

市場公平競爭。將

定期檢視本會外網

統計資料專區內三

大類共計八大項之

資訊內容適切性，

並依據前述檢視結

果增修或更新八大

為衡平通訊傳播市

場之供需雙方資訊

不對稱，希冀提供

更適切、更即時之

市場資訊，以促進

市場公平競爭。將

定期檢視本會外網

統計資料專區內三

大類共計八大項之

資訊內容適切性，

並依據前述檢視結

果增修或更新八大



項之資訊內容，俾

提供更優質之公開

資 訊 內 涵 。 【 說

明】三大類八大項

資訊：包括通訊傳

播事業概況總覽類

(傳播事業概況、通

訊事業概況等兩項

資訊)、電信年度統

計圖表類(營收、服

務用戶數、服務普

及 率 、 話 務 量 、

ARPU 等五項資訊)

及通訊傳播市場消

費者使用概況類計

一項資訊。【目標

值=年度完成上述八

大項資訊內容更新

或增修之資訊項數

÷8】 

項之資訊內容，俾

提供更優質之公開

資 訊 內 涵 。 【 說

明】三大類八大項

資訊：包括通訊傳

播事業概況總覽類

(傳播事業概況、通

訊事業概況等兩項

資訊)、電信年度統

計圖表類(營收、服

務用戶數、服務普

及 率 、 話 務 量 、

ARPU 等五項資訊)

及通訊傳播市場消

費者使用概況類計

一項資訊。【目標

值=年度完成上述八

大項資訊內容更新

或增修之資訊項數

÷8】 

原訂目標值 -- -- 100% 100% 

實際值 -- -- 100% 125%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為衡平通訊傳播市場之供需雙方資訊不對稱，希冀提供更適切、更即時之市場資訊，以

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將定期檢視本會外網統計資料專區內三大類共計八大項之資訊內容

適切性，並依據前述檢視結果增修或更新八大項之資訊內容，俾提供更優質之公開資訊

內涵。【說明】三大類八大項資訊：包括通訊傳播事業概況總覽類（傳播事業概況、通

訊事業概況等兩項資訊）、電信年度統計圖表類（營收、服務用戶數、服務普及率、話

務量、ARPU 等五項資訊）及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類計一項資訊。【目標值=年

度完成上述八大項資訊內容更新或增修之資訊項數÷8】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檢視本會外網統計資料專區內三大類共計八大項之資訊內容適切性，並依據前述檢

視結果增修或更新公布八大項之資訊內容（包括傳播事業概況、通訊事業概況、電

信營收、電信服務用戶數、電信服務普及率、電信話務量、用戶貢獻度及通訊傳播

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等）。目標值之計算以年度完成更新或增修之資訊項數÷8，本

年度計完成更新或增修 10 項資訊，實際達成率為 125％。 

（２）達成情形（實際達成率 125％）： 

Ａ、完成年度目標值 8 項資訊之蒐集整理及更新公布，內容包括傳播事業概況、通

訊事業概況、電信營收、電信服務用戶數、電信服務普及率、電信話務量、用戶

貢獻度及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Ｂ、完成新增公布 2 項資訊-2G/3G/4G 行動通訊市場統計資訊、我國五大電信公司重

要財務指標。 

Ｃ、完成通訊市場、廣電市場、寬頻使用及匯流發展調查及專家座談。 

（３）達成效益： 

Ａ、總計完成更新或新增公布 10 項指標性資訊，實質提供學術研究、產業分析、市

場趨勢洞察及國際相關業務評比等各方需求，並作為我國通訊傳播市場發展現況

及趨勢之最新參考資訊。 

Ｂ、辦理通訊市場、廣電市場、寬頻使用及匯流發展調查及專家座談，藉此蒐集並

累積通訊傳播市場之消費者使用行為統計資料，俾觀察消費者使用行為及趨勢，

並可由消費者端瞭解產業經營概況與趨勢。 

（三）關鍵策略目標：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１、關鍵績效指標：推廣建築物光纖入戶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年度建築物電信設

備光纖入戶審查及

審驗合計件數較 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成

長 之 比 率 。 【 說

明】光纖入戶審查

及審驗合計件數成

長率=(年度光纖入

戶審查及審驗合計

件數-104 年度同類

型件數)÷104 年度同

類型件數×100% 

年度建築物電信設

備光纖入戶審查及

審驗合計件數較 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成

長 之 比 率 。 【 說

明】光纖入戶審查

及審驗合計件數成

長率=(年度光纖入

戶審查及審驗合計

件數-104 年度同類

型件數)÷104 年度同

類型件數×100% 

原訂目標值 -- -- 25% 80% 

實際值 -- -- 25% 2,057%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年度建築物電信設備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較 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成長之比率。

【說明】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成長率=（年度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督促電信審驗處持續向各縣市政府及相關公協會宣導建築物電信設備設置相關法規，

提升全國新建築物光纖入戶之審查及審驗案件數。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成

長率=（年度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104 年度同類型件數）÷104 年度同類型件

數×100％。 

（２）達成情形： 

A、本會於 107 年 3 月函請各縣市政府及相關公協會持續宣導推動建築物「光纖入戶」

相關規定及政策目標。 



B、本會於 107 年 4、5、8、10 月執行各縣市電信審驗處之實地查核，本年度共計查

核 16 處，督促審驗機構應加強辦理受託業務及法規宣導等作業事項。 

C、統計 107 年度 1 月至 12 月為止，建築物電信設備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件數合計

5,351 件（審查 4243 件；審驗 1108 件），相較 104 年同類型件數 248 件（審查 160

件；審驗 88 件）成長比率達 2057％，較上一年度同類型件數 2,096（審查 1803 件；

審驗 293 件）成長比率達 155％，亦達成年度目標（預定成長目標比率 80％）。 

（３）達成效益： 

A、協調各縣市及相關公協會瞭解「光纖入戶」相關規定及政策目標。 

B、使全國各縣市建管單位有一致性作法，共同提升全國建築物光纖入戶之普及率。 

２、關鍵績效指標：提升社會大眾媒體識讀素養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督導受補助單位提

供之媒體識讀教育

課程，能有效提升

課程受訓人員之媒

體素養能力，培養

民眾具備思辨與產

製媒體資訊，成為

耳聰目明的媒體公

民。要求媒體識讀

課程受訓人員之通

傳近用正確觀念檢

測 及 格 率 至 少 達

80% 以 上 。 【 說

明】及格率=(參與

媒體識讀課程者之

通傳近用正確觀念

檢測及格人數÷受宣

導 者 問 卷 回 收

數)×100%。 

督導受補助單位提

供之媒體識讀教育

課程，能有效提升

課程受訓人員之媒

體素養能力，培養

民眾具備思辨與產

製媒體資訊，成為

耳聰目明的媒體公

民。要求媒體識讀

課程受訓人員之通

傳近用正確觀念檢

測 及 格 率 至 少 達

80% 以 上 。 【 說

明】及格率=(參與

媒體識讀課程者之

通傳近用正確觀念

檢測及格人數÷受宣

導 者 問 卷 回 收

數)×100%。 

原訂目標值 -- -- 85% 90% 

實際值 -- -- 95% 98%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督導受補助單位提供之媒體識讀教育課程，能有效提升課程受訓人員之媒體素養能力，

培養民眾具備思辨與產製媒體資訊，成為耳聰目明的媒體公民。要求媒體識讀課程受訓

人員之通傳近用正確觀念檢測及格率至少達 80％以上。【說明】及格率=（參與媒體識讀

課程者之通傳近用正確觀念檢測及格人數÷受宣導者問卷回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為督導受補助單位提供之媒體識讀教育課程，能有效提升課程受訓

人員之媒體素養能力，培養民眾具備思辨與產製媒體資訊，成為耳聰目明的媒體公



民，並將各補助案教材公告於本會官網，讓更多民眾可透過網路進行遠距媒體識讀

學習，擴大識讀成效。 

（２）達成情形：於 107 年 2 月 12 日以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01731 號令公告受理 107 年度媒

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補助申請，各申請案辦理情形如下： 

A、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2018 國家廣播文物館廣播媒體研習營」於 107 年 4 月 28

日辦理完成，總計出席人數計 35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35 人次，檢測及格計 35 人次，及格率達 100％，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4 萬 1,915 元。 

B、長榮大學「我是小小廣播員」於 107 年 5 月 27 日辦理完成，總計出席人數計 45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45 人次，檢測及格計 43 人次，

及格率達 96％，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1 萬 7,607 元。 

C、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力覺醒—找回聲音的力量」於 107 年 7 月 03 日至 05 日辦

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74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74 人，檢測

及格計 71 人，及格率達 96％，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8 萬 1,370 元。 

D、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2018 新永安 FUN 暑假-小記者 大視野」於 107 年

7 月 26 日至 27 日、8 月 16 日至 17 日分 2 場次辦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43 人，參與通

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43 人，檢測及格計 43 人，及格率達 100％，本會

同意核撥新臺幣 5 萬 6,607 元。 

E、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說學又逗唱，學力滿滿滿」媒體識讀教育活動於

107 年 8 月 4、11 日辦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120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

念檢測計 120 人，及格人數 119 人，及格率為 99％，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4 萬 6,355

元。 

F、社團法人苗栗縣康復之友協會「社會的守望者_大眾媒體」於 107 年 7 月 20 日辦

理完成，總計出席人數計 40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40

人，檢測及格計 40 人，及格率達 100％，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1 萬 6,994 元。 

G、鳳鳴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尊重接納認同不同族群文化」講座於 107 年 7 月 7 日、

8 月 4 日辦理完成，總計出席人數計 128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

檢測計 384 人次（採隨堂檢測方式，每場次有 3 堂課），檢測及格計 367 人，及格率

達 95.6％，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5 萬 0,875 元。 

H、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小小主播夏令營」於 107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8

月 10 日至 12 日分 2 場次辦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75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

確觀念檢測計 75 人，檢測及格計 75 人，及格率達 100％，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10 萬

5,550 元。 

I、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銀髮族媒體識讀社區推廣計畫」於 107 年 8

月 7 日至 9 月 7 日分 10 場次辦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482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

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482 人，及格人數 476 人，及格率為 99％，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16 萬 5,000 元。 

J、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媒體識讀小小記者體驗營 」於 107 年 9 月 15 日辦

理完成，出席人數計 34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34 人，及格

人數 34 人，及格率為 100％，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3 萬 4,010 元。 

K、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於 107 年 10 月 01 日、10 月 08

日、10 月 30 日辦理完成，總計出席人數計 228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



確觀念檢測計 217 人，檢測及格計 207 人，及格率達 95％，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5 萬

7,000 元。 

L、長榮大學大眾傳播系「電視新聞主播換我做」於 107 年 12 月 1 日辦理完成，出

席人數計 42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計 42 人次，檢測及格

計 42 人次，及格率達 100％，本會同意核撥新臺幣 1 萬 2,441 元。 

（３）達成效益：107 年度計核准補助 12 件申請案，核准補助總金額計新臺幣 71 萬 7,014

元，後續依規定檢送成果報告等資料申請結報者計有 12 件，經審核後，總撥付補助

金額計新臺幣 68 萬 5,724 元；另 107 年度參與媒體識讀研習課程學員總人數為 1,346

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學員計 1,591 人次（因部分受補助單位係

採隨堂檢測方式，故受檢測人次超出活動總參與人數），檢測及格計 1,552 人次，及

格率達 98％，超出關鍵績效指標原訂年度目標值（90％），達成度 100％，並完成補

助案教材公告作業，且各補助案經申請人廣為宣導，獲國內大眾傳播媒體與參加學

員之正面論述肯定： 

A、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力覺醒—找回聲音的力量」活動，獲中央社、原民台、

中視、華視、中國時報、中時電子報、聯合報新聞網、天下雜誌、明鏡新聞等多家

媒體報導。 

B、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銀髮族媒體識讀社區推廣計畫」獲地方新

聞台「南投新聞」、「民議新聞」分別於 107 年 8 月 30 日、9 月 3 日特別報導。 

C、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小小主播夏令營」兩梯次活動均獲地方新聞台

「港都新聞」報導，參與家長也給予活動極大支持與認同。 

D、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課程結束後參加人員填寫活

動滿意度問卷，對於教師授整體表現滿意度平均 4.4 分，課程內容滿意度平均 4.3 分

（最高 5 分，最低 1 分）。 

３、關鍵績效指標：推動行動寬頻基礎建設-協調公務機關(構)開放設置基地臺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1. 召 開 「無 線 寬 頻

基礎建設小組」會

議 12 場。【實際會

議次數÷12×50%】2.

召開「提高本島國

家公園行動通信基

礎建設普及率」會

議 4 場。【實際會

議 次 數 ÷4×50% 】

註：本項指標執行

期程為 106 年度。 

透過本會與公務機

關協調機制，協助

電信業者於公有建

物或土地，設置基

地臺。【目標值＝

本會協調業者設置

基地臺之站點數÷電

信業者提出於公有

建物或土地需協調

設置基地臺之站點

數×100%】。 

原訂目標值 -- -- 100% 100% 

實際值 -- -- 100% 100%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透過本會與公務機關協調機制，協助電信業者於公有建物或土地，設置基地臺。【目標

值＝本會協調業者設置基地臺之站點數÷電信業者提出於公有建物或土地需協調設置基地

臺之站點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協助電信業者於公有建物或土地設置基地臺，協調 100 處公有建物土地站予電信業

者設置基地臺。【目標值＝本會協調業者設置基地臺之站點數÷電信業者提出於公有

建物或土地需協調設置基地臺之站點數×100％】。 

（２）達成情形： 

Ａ、積極拜會協調各地方政府，推動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臺。截至 107 年 12 月

底止，已召開 12 場無線寬頻基礎設小組會議，電信業者提出 100 點需協調站點，

本會協助協調 100 處公有建物土地站點。 

Ｂ、已於 107 年 10 月底前，完成臺鐵北迴線、花東線全線隧道區段之行動訊號改善，

並改善臺鐵南迴線 5 站點之訊號。 

Ｃ、於 107 年 10 月 3 日針對海洋委員會、交通部、國防部、新竹縣政府、桃園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內政部及經濟部等推動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臺績效優良者，

頒予獎項並予以肯定 

（３）達成效益： 

Ａ、紓解電信業者尋覓基地臺之困境。 

Ｂ、提升大眾運輸場所行動寬頻服務品質。 

（四）關鍵策略目標：維護消費者權益。 

１、關鍵績效指標：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每年度完成落實消

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之相關措施項數。

【說明】落實消費

者權益保護機制之

相關措施包含：1、

辦理消費者對電信

業者服務品質滿意

度委外調查。2、檢

討修正電信業者業

務營業規章及服務

契約。3、辦理通信

業者帳務查核。 

推動提升消費者滿

意度之具體措施。

【說明】1、辦理消

費者對電信業者服

務品質滿意度委外

調查。2、檢討修正

電信業者業務營業

規章及服務契約。

3、辦理通信業者帳

務查核。 

完成辦理提升消費

者滿意度之具體措

施 2 項：(一)每年檢

討修正電信業者業

務營業規章及服務

契約。【說明】每

年檢討修正行動業

務或固定通信業務

營業規章及服務契

約達 4 件以上。(二)

辦理通信業者帳務

查 核 。【 說 明】 1.

每年針對業者帳單

抽樣查核有 300 件

以上。2. 帳單抽樣

比對結果正確性須

達 98%以上。正確

率=(每年度針對業

者帳單抽樣查核比

對結果正確之件數÷

每年度針對業者帳

完成辦理提升消費

者滿意度之具體措

施 2 項：(一)每年檢

討修正電信業者業

務營業規章及服務

契約。【說明】每

年檢討修正行動業

務或固定通信業務

營業規章及服務契

約達 4 件以上。(二)

辦理通信業者帳務

查 核 。【 說 明】 1.

每年針對業者帳單

抽樣查核有 300 件

以上。2. 帳單抽樣

比對結果正確性須

達 98%以上。正確

率=(每年度針對業

者帳單抽樣查核比

對結果正確之件數÷

每年度針對業者帳



單 抽 樣 查 核 總 件

數)×100%。 

單 抽 樣 查 核 總 件

數)×100%。 

原訂目標值 3 項 3 項 2 項 2 項 

實際值 3 項 3 項 2 項 2 項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完成辦理提升消費者滿意度之具體措施 2 項：（一）每年檢討修正電信業者業務營業規

章及服務契約。【說明】每年檢討修正行動業務或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達 4

件以上。（二）辦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說明】1.每年針對業者帳單抽樣查核有 300 件

以上。2. 帳單抽樣比對結果正確性須達 98％以上。正確率=（每年度針對業者帳單抽樣查

核比對結果正確之件數÷每年度針對業者帳單抽樣查核總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推動提升消費者滿意度之具體措施，包括： 

Ａ、檢討修正電信業者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 

Ｂ、辦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 

（２）達成情形： 

本年度已完成辦理提升消費者滿意度之具體措施 2 項，包括一、每年檢討修正行動

業務或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達 4 件以上，實際完成 48 件。二、辦理通

信業者帳務查核，每年針對業者帳單抽樣查核有 300 件以上，正確性須達 98％以上，

實際完成 450 件，準確率達 100％。 

詳細情形如下：  

Ａ、完成行動寬頻業務（4G）業者共 5 件之相關及服務契約修正。 

Ｂ、完成行動寬頻業務（4G）業者共 2 件之相關服務契約修正。 

Ｃ、完成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業者共 2 件之相關服務契約修正。 

Ｄ、完成智慧型網路服務業者共 1 件之相關服務契約修正。 

Ｅ、完成電路出租業務業者共 1 件之相關服務契約修正。 

Ｆ、完成市內網路業務業者共 4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Ｇ、完成電路出租業務業者共 4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Ｈ、完成長途網路業務業者共 4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Ｉ、完成國際網路業務業者共 3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Ｊ、完成寬頻上網業務業者共 2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Ｋ、完成付費語音資訊服務業者共 3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Ｌ、完成多功能受話方付費電話服務業者共 3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Ｍ、完成 E.164 網路電話業務業者共 2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Ｎ、完成智慧型網路服務業者共 2 件之相關營業規章修正。 

Ｏ、完成檢討修正電信業者業務營業規章：完成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3G）等 5 家

業者及行動寬頻業務（4G）5 家業者之營業規章修正共 10 件。  

Ｐ、辦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 



（A）、查核對象：固定通信部分，計有綜合網路業務之中華電信、台灣固網、

亞太電信及新世紀資通共 4 家經營者；行動通信部分，計有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行動寬頻業務之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遠傳電信及台灣之星共 5 家

經營者。 

（B）、查核項目：帳單之正確性。 

（C）、完成如下查核結果： 

本次帳務稽核分為一般帳單及客訴帳單等，共計查核 450 筆（固網業者 150 筆、行

網業者 300 筆）。經稽核結果，各業者均依其資費類型計費，帳單均正確無誤，

帳單正確率為 100％。 

（３）達成效益： 

透過檢討修正電信業者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改善並維護消費者的權益，並辦

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等措施，確保電信事業帳務系統正確性，消弭消費者對電信帳

務計價正確性之疑慮。 

２、關鍵績效指標：強化廣電事業內容製播內部控管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各場次內容製播規

範與營運管理交流

研討及座談會進行

會後問卷調查，與

會人員對研討會議

題是否具實用性及

增進個人業務執行

表示同意比例。 

各場次內容製播規

範與營運管理交流

研討及座談會進行

會後問卷調查，與

會人員對研討會議

題是否具實用性及

增進個人業務執行

表示同意比例。 

原訂目標值 -- -- 70% 72% 

實際值 -- -- 96.24% 94.02%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各場次內容製播規範與營運管理交流研討及座談會進行會後問卷調查，與會人員對研討

會議題是否具實用性及增進個人業務執行表示同意比例。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按施政計畫預定工作規劃，針對已完成之研討會進行滿意度調查；

其內容包括有：研討會是否可提升個人專業知能、課程是否符合需求、是否具實用

性，是否有助於個人業務執行、瞭解性平知識、活動整體安排滿意度及整體活動收

穫等議題，分項進行調查、統計及成效評估。 

（２）達成情形：本案研討會共計有 138 位業者參與，回收調查問卷 87 份，其整體滿意度

94.02％ ，達成 率計算 方式=（ 問卷各 項平 均滿意度÷ 問卷總 項個數 ）×100％=

（95.4+91.95+93.1+93.1+96.55）÷5=94.02％；各分項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A、課程內容對提升專業知能有幫助之滿意度為 95.4％； 

B、符合期待與需求之滿意度為 91.95％； 

C、研討會具實用性，對執行職務有幫助之滿意度為 93.1％； 

D、參與本次研討會，整體而言有所收穫之滿意度為 93.1％； 



E、對本次研討會整體安排之滿意度為 96.55％。 

（３）達成效益： 

A、本案年度目標：辦理有關電視節目製播及營運發展相關研討會或座談會，協助

業者增加法律及專業知能，促進業者落實自律機制，維護收視權益。 

B、本案成效：本案會後問卷調查平均滿意度 94.02％，顯示與會人員對於本次研討

會相關課程設計認為具實用性，並能增進電視從業人員相關業務執行及有效提升業

者專業知能；相關問卷結果顯示施政計畫目標確已有效達到。 

C、本年度研討會以「精進內容、創新營運模式」之核心價值規劃，其中彙整過去

一年來民眾陳情之案例分享，搭配相關法令的解說，有助於電視業者更精準地掌握

內容製播。3場分別以兒少保護、馬賽克處理、創新營運管理為主題的專題研討，透

過與談人與電視業者交流互動，取得製播創意與民眾收視觀感的平衡。性別平權專

題課程協助電視業者掌握製播節目之界線，避免出現物化或歧視性別之情形。 

D、藉由每年舉辦研討會進行案例互動交流，強化業者自律意識，提升節目品質，

成效尤佳。 

３、關鍵績效指標：強化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對電信事業之電信

機 房 實 施 行 政 檢

查，以督導電信事

業強化及落實資通

安全管理措施。機

房抽檢結果之合格

率 至 少 達 95% 以

上。【說明】合格

率=(每年度抽檢結

果符合資通安全規

定之機房數÷每年度

抽樣檢查之機房總

數)×100%。 

對電信事業之電信

機 房 實 施 行 政 檢

查，以督導電信事

業強化及落實資通

安全管理措施。機

房抽檢結果之合格

率 至 少 達 95% 以

上。【說明】合格

率=(每年度抽檢結

果符合資通安全規

定之機房數÷每年度

抽樣檢查之機房總

數)×100%。 

原訂目標值 -- -- 95% 95% 

實際值 -- -- 100% 100%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對電信事業之電信機房實施行政檢查，以督導電信事業強化及落實資通安全管理措施。

機房抽檢結果之合格率至少達 95％以上。【說明】合格率=（每年度抽檢結果符合資通安

全規定之機房數÷每年度抽樣檢查之機房總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機房抽檢結果之合格率至少達 95％以上，合格率＝（每年度抽檢結果符合資通安全

規定之機房數／每年度抽樣檢查之機房總數）×100％。 

（２）達成情形： 



Ａ、107 年 3 月 30 日本會 107 年度行動寬頻事業機房安全行政檢查實施計畫業奉核

定施行。 

Ｂ、107 年辦理「行動寬頻事業電信機房安全行政檢查實施計畫」，針對行動寬頻通

信業務經營者行政查核 20 座電信機房，實施機房安全行政檢查，已全數完成年度

機房行政檢查預定查核機房數（20 座），且機房抽檢結果全數合格，合格率 100

％。 

（３）達成效益： 

Ａ、查核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電信機房管理及資通安全，降低固定通信業務資安事

件肇生可能性。 

Ｂ、有效提昇行動寬頻業務之資通安全防護，並保障消費者權益。 

（五）關鍵策略目標：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與近用。 

１、關鍵績效指標：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建設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偏 遠 地 區 村 里

12Mbps 以上寬頻上

網涵蓋率=（機房或

光化交接箱設備提

供下行速率 12Mbps

可供裝距離內之所

有各速率寬頻用戶

數之總和÷各村里所

有各速率寬頻用戶

數 之 總 和 ） ×100%

【說明】依電信線

路纜線之實際長度

（約 500 公尺）為

下行速率 12Mbps 之

可供裝距離。 

20Mbps 以上寬頻累

計完成點數。 

偏 遠 地 區 村 里

20Mbp 以上寬頻涵

蓋率 

偏 遠 地 區 村 里

20Mbp 以上寬頻涵

蓋率 

原訂目標值 90% 10 點 40% 50% 

實際值 96.02% 20 點 74% 78%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偏遠地區村里 20Mbp 以上寬頻涵蓋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偏遠地區村里 20Mbps 以上寬頻上網涵蓋率=（機房或光化交接箱設備提供下行速率

20Mbps 可供裝距離內之所有各速率寬頻用戶數之總和÷各村 

里所有各速率寬頻用戶數之總和）×100％【說明】依電信線路纜線之實際長度（約

600 公尺）為下行速率 20Mbps 之可供裝距離。 

（２）達成情形： 

本年度已達成 50％寬頻上網涵蓋率，達成度 100％。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訊權益，使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

服務，本會持續督導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強化偏遠地區 

村里或部落鄰寬頻網路建設，將寬頻下行速率提升至 20Mbps 以上，以提升偏鄉寬頻

網路服務品質。 

（３）達成效益： 

本會督促業者積極改善偏鄉寬頻網路環境，及提升偏鄉各村里可供裝 20Mbps 以上既

有寬頻戶為基礎之寬頻上網平均涵蓋率，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總計完成偏鄉 40 個 20Mbps 以上寬頻升速建設點，超越原訂年度目標值（12 個

點），並達成 78％寬頻涵蓋率。 

２、關鍵績效指標：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落實有線廣播電視

事業發展基金補助

有線電視經營者申

請有線、無線未達

區、推廣數位化區

或示範區建置費或

維 運 虧 損 費 用 件

數。 

花東地區數位普及

率=(數位機上盒訂

戶數/訂戶數)x100％ 

花東地區有線廣播

電 視 數 位 普 及 率 =

（數位機上盒訂戶

數÷訂戶數）x100％ 

花東地區有線廣播

電 視 數 位 普 及 率 =

（數位機上盒訂戶

數÷訂戶數）x100％ 

原訂目標值 22 件 30% 35% 75% 

實際值 46 件 46.36% 75.23%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花東地區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普及率=（數位機上盒訂戶數÷訂戶數）x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花東地區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普及率=（數位機上盒訂戶數÷訂戶數）x100％ 

（２）達成情形： 

本會賡續推動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於 107 年完成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花

東地區）補助計畫 4 件，使花東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 

達 100％，超越原訂年度目標值（75％）。 

（３）達成效益： 

為達到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之宗旨，本會運用有線電視經營者提撥當年 1％營業額

所成立之「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賡續辦理補助偏 

遠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普及發展之建置費及維運虧損之費用，並為推廣有線電視數

位化，已規劃相關等補助，並藉由政府與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共同協力，以期讓民眾享受更優質、更多元之有線電視收視品質及內容。 

３、關鍵績效指標：推動無障礙網頁標章認證檢測服務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辦理無障礙網頁標

章人工檢測之網站

數目 

辦理無障礙網頁標

章人工檢測之網站

數目 

原訂目標值 -- -- 2,000 個 2,100 個 

實際值 -- -- 2,103 個 2,462 個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辦理無障礙網頁標章人工檢測之網站數目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辦理網站無障礙之檢測標準、方式、頻率與認證標章核發相關辦法並開發網站無障

礙規範 2.0 版檢測軟體，維運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提供各機關網站申請與管理無

障礙網站標章作業。 

（２）達成情形： 

107 年度合約目標 2,700 件，實際值 2,462 件，達成度 91.18％ 

衡量標準：辦理無障礙網頁標章人工檢測之網站數目 

A.賡續依據現行「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持續

旨案服務不中斷：全年度人工檢測作業， 全年度人工檢測作業，實際處理 2,462件；

身障人士檢測，實際處理 800 件；客服諮詢案件共 2,625 件。 

B.辦理 6 場次「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暨行動版應用程式（APP）無障礙開發指引」

說明會；辦理 10 班次「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訓練課程；辦理 40 人次網站無障礙

規範 2.0 版身障者檢測回訓課程。 

C.召開 4 場專家諮詢座談會，研商擴充「無障礙網頁檢測軟體之功能」並完成網站

無障礙規範 2.0 應用調查報告。 

（３）達成效益： 

全數擬定工作目標皆有達成。為確保國民資訊近用權益，本會將依相關規定，賡續

加強辦理旨案無障礙網頁檢測與認證標章核發服務。推動無障礙網頁計畫與本會整

體施政目標一致，依電信法及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本會促進資通訊

普及服務，使全體國民得以享有資訊近用權益，建構多元與普及無障礙環境。 

（六）關鍵策略目標：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１、關鍵績效指標：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線上申辦服務系統使用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經營許可、進口許

可業務線上申辦率

之 平 均 數 。 【 說

明】單項業務線上

申辦率＝（單項通

訊傳播業務應用網

路線上服務系統申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經營許可、進口許

可業務線上申辦率

之 平 均 數 。 【 說

明】單項業務線上

申辦率＝（單項通

訊傳播業務應用網

路線上服務系統申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經營許可、進口許

可業務線上申辦率

之 平 均 數 。 【 說

明】單項業務線上

申辦率＝（單項通

訊傳播業務應用網

路線上服務系統申



辦數÷單項業務總申

辦數）×100% 

辦數÷單項業務總申

辦數）×100% 

辦數÷單項業務總申

辦數）×100% 

原訂目標值 -- 18% 18.5% 19.3% 

實際值 -- 19.07% 19.14% 20.3% 

達成度 --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之平均數。【說明】單項業務線

上申辦率＝（單項通訊傳播業務應用網路線上服務系統申辦數÷單項業務總申辦數）×100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衡量指標說明： 

考量上網申辦服務為政府推動便民服務之一環，納入本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之

經營許可及進口許可兩項服務做為績效衡量指標之範圍。 

（２）達成情形： 

依預定時程，達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線上申辦服務系統使用率。經統計，107 年

度經營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 6.41％，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 34.20％，爰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之平均數為 20.30％。 

（３）達成效益： 

提供業者及民眾運用網際網路線上申辦業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提高為民服務品

質。 

（七）關鍵策略目標：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關鍵績效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未

付 數 + 資 本 門 賸 餘

數）÷（資本門預算

數） ×100％（以上

各數均含本年度原

預算、追加預算及

以前年度保留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原訂目標值 90% 90% 90% 90% 

實際值 95.11% 49.73% 17.8% 99.48% 

達成度 100% 55.25% 19.78%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

％（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資本門預算數 246.15 百萬元，實現數 244.80 百萬元，保留 1.27 百萬元，停止執行數

0.08 百萬元，執行率 99.48％，已達原訂目標值。 

２、關鍵績效指標：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原訂目標值 0％ 4％ 4% 3.7% 

實際值 2.6％ 0％ 0% 0% 

達成度 97.35%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核列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07 年辦理本會 108 年度公務預算歲出概算編報數 9 億 6,129 萬 5 千元（含基本運作需求

6 億 6,039 萬 5 千元及科技發展計畫 3 億 90 萬元），較 108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 9 億

4,181 萬 5 千元（含基本運作需求 6 億 6,039 萬 5 千元及科技發展計畫 2 億 8,142 萬元），

超出 1,948 萬元，主要係依據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因應 5G、IoT 演

進，以政策推動 5G 通訊產業之發展及網路治理迫在眉梢，新增編列「新世代通訊技術與

網路治理」科技計畫，以致編報概算數超出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所致。如僅考量基

本運作需求，則未超出 108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故本指標之達成值：（660,395 千

元-660,395 千元）/ 660,395 千元×100％=0％，已達原訂目標值。 

二、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目標 計畫名稱 

106 年度 107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合計 18,200 112,730

（一）促進數位匯

流 

小計 0 0.00 2,600 100.00

活化匯流平臺環

境、提升通傳產業

效能 

0 0.00 2,600 100.00

釋出行動寬頻執

照、完備數位匯流

環境 

因應高速行動寬頻

上網需求，整備及

規劃行動寬頻頻譜

資源 

0 0.00 0 0.00
整備及規劃無線通

傳頻譜資源 

小計 0 0.00 0 0.00



（二）促進通傳市

場公平競爭及健全

通傳產業發展 

建構通訊傳播服務

發展基礎調和監理

架構 

0 0.00 0 0.00
促進匯流競爭及健

全產業發展 

通傳產業發展趨勢

或市場調查之資訊

整備 

0 0.00 0 0.00
整備通傳產業發展

資訊 

（三）保障國民通

訊傳播權益 

小計 800 100.00 800 100.00

推動建築物電信設

備寬頻化 
0 0.00 0 0.00

推廣建築物光纖入

戶 

推廣廣電媒體近用

及識讀教育 
800 100.00 800 100.00

提升社會大眾媒體

識讀素養 

加速行動寬頻網路

佈建 
0 0.00 0 0.00

推動行動寬頻基礎

建設-協調公務機關

(構)開放設置基地臺 

（四）維護消費者

權益 

小計 400 100.00 400 100.00

檢討通信業務營業

規章 
0 0.00 0 0.00

落實消費者權益保

護機制 落實通信業者帳戶

查核與資料保護 
0 0.00 0 0.00

落實節目內容規範

認知暨製播經驗交

流 

400 100.00 400 100.00
強化廣電事業內容

製播內部控管 

督促電信事業落實

資通安全管理 
0 0.00 0 0.00

強化電信事業資通

安全管理 

（五）建構多元與

普及的通傳近用環

境，促進通傳服務

的普及與近用 

小計 17,000 91.59 106,930 54.47

推動偏遠地區電信

普及服務 
0 0.00 0 0.00

推動偏遠地區寬頻

建設 

運用有線基金辦理

有線廣播電視普及

發展相關補助計畫 

0 0.00 88,950 45.89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

普及發展 

推動網站無障礙認

證標章檢測服務 
17,000 91.59 17,980 96.89

推動無障礙網頁標

章認證檢測服務 

（六）提供數位化

便民服務，提升政

府行政效能 

小計 0 0.00 2,000 100.00

建置友善便捷資訊

服務平臺，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 

0 0.00 2,000 100.0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管理線上申辦服務

系統使用率 

  

三、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無未達目標項目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促進數位匯流 

（一）釋出行動寬頻執照、完備數位匯流環境 



１、就世界主要國家及我國物聯網及第五代行動寬頻關鍵議題，邀集產業界人士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舉辦「我國物聯網及 5G 垂直領域應用電信服務模式」座談會，及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舉辦「我國 5G 發展頻譜需求及拍賣設計關鍵因子探討」座談會。 

２、完成蒐集世界各主要國家第五代行動寬頻政策及其管制架構之資料與發展實況，於 107

月 12 月 28 日完成「數位經濟下我國物聯網及 5G 發展整體監理政策研析」報告。 

（二）整備及規劃無線通傳頻譜資源 

完成 3.5GHz 頻段（3.4-3.57GHz）之需求評估、整備及使用規劃，共計 170MHz 頻寬，奠定未

來第五代行動通信（5G）發展基礎。本會將持續觀測國際發展趨勢，規劃整備行動通信頻譜

資源，並逐步釋出，以滿足我國通訊產業發展需求。 

二、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 

（一）促進匯流競爭及健全產業發展 

完成有助於通訊傳播產業服務之匯流競爭、產業發展或投資創新之報告、法規調整、措施調

整、方案項目數合計達 4 項，包含： 

１、107 年 4 月 3 日本會第 795 次委員會議，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固定通信業務 X 值資

費調整案，兼顧消費者權益及產業投資誘因，調降市場主導者電路批發價格等。 

２、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 107 年度每對銅絞線用戶迴路月租費由 106 年度 63 元調

降為 107 年度 59 元，並經本會委員會議確認。 

３、本會草擬之「數位通傳法」經立法院 107 年 5 月 24 日交通委員會審查完竣，以接軌國際

趨勢。 

４、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產業健全發展，107 年 8 月 31 日完成「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

件（綠皮書）」，並登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二）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 

１、本計畫所公布之電信營收、電信服務用戶數、電信服務普及率、電信話務量、用戶貢獻

度、通訊事業概況、傳播事業概況、消費者使用概況、2G/3G/4G 行動通訊市場統計及我

國五大電信公司重要財務指標等資訊，皆為重要之年度最新統計數據，本會並據以提供

國際主要機構如 ITU 資料庫參考運用、出席國際會議如 APEC TEL 國際交流場合之議題

討論及國內外通訊傳播相關學術或研究單位之加值分析應用。 

２、本會出版品如績效報告、市場報告或官網公布之重要統計分析資訊，如通訊傳播統計及

相關調查研究結果，概以本計畫所更新公布之通訊傳播相關資訊為主要參考數據架構，

進行供需面比較及產業現況分析。 

３、本年度計辦理通訊市場、廣電市場、寬頻使用及匯流發展等 4 類市場調查及 4 場專家座

談會議，藉此蒐集並累積通訊傳播市場之消費者使用行為統計資料，俾觀察消費者使用

行為及趨勢，由消費者端瞭解產業經營概況與趨勢，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１）鼓勵電信業者持續強化基礎建設投資，提升行動上網服務品質。 

（２）有線電視跨區經營加劇市場競爭，建議放寬有線電視管制，鼓勵業者提供差異化服

務。 

（３）完整配套政策導引 OTT-V 產業發展，擴大我國內容產製規模。 

（４）持續推動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鼓勵業者產製更多元、優質之內容，滿足閱聽眾

之期待。 

（５）加強媒體識讀與網路識讀向下紮根工作，培養專業種子教師。 

（６）參酌其他國家持續性作法，全方位提升國人對資安之重視。 

三、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一）推廣建築物光纖入戶 

１、本會持續向各縣市建管單位要求起造人依「光纖入戶」規定審驗，以改善家戶端光纖佈

設瓶頸。 

２、使全國各縣市有一致性作法，有助於實現行政院「光纖入戶」政策目標。 

（二）提升社會大眾媒體識讀素養 

１、明確訂定「受理媒體識讀補助申請」公告，以為廣播電視事業、傳播相關院校及人民團

體申請及結報之準據：本補助案辦理目的係為鼓勵廣播電視事業、傳播相關院校及人民

團體共同提升社會大眾通傳近用觀念及媒體識讀素養，並鼓勵補助對象至偏遠地區、東

部及離島地區辦理媒體識讀推廣活動，若本案申請者之推廣活動於偏遠地區、東部及離

島地區舉辦列為優先補助對象；另為鼓勵更多民眾可透過網路進行遠距媒體識讀學習，

擴大識讀成效，補助「數位教材推廣費」讓申請單位將課程內容製作成數位影音於網路

媒體公開播放。本會「公告受理 107 年度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補助申請」於 107 年 2 月

12 日下達，並自當日起受理補助申請，107 年度核准補助並完成結報之申請案計有財團

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等 12 件，總撥付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68 萬 5,724 元。前述受補助之廣播

電視事業、傳播相關院校及人民團體邀請研習之對象有社會大眾、偏鄉弱勢學童、教師、

社會青年及銀髮族，規劃課程主題有包括增加認識媒體、解讀媒體等知能，以及尊重性

別平等、不同族群、身心障礙者傳播權益等，安排之師資均具有其專業性，課程資料並

上載本會網站供參。107 年度參與媒體識讀研習課程學員總人數為 1,346 人，參與通傳近

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學員計 1,591 人次（因部分受補助單位係採隨堂檢測方式，故

受檢測人次超出活動總參與人數），檢測及格計 1,552 人次，及格率達 98％。 

２、運用廣播電視事業、傳播相關院校、人民團體之專業知識及現有資源，共同提升在地民

眾媒體素養：  

（１）、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2018 國家廣播文物館廣播媒體研習營」，107 年 4 月 28、

29 日於國家廣播文物館舉行，兩天的營隊課程共吸引 35 位來自高雄、嘉義縣、市的

民眾報名參加，由擁有豐富媒體行銷經驗的 25X40 藝文空間負責人黃逸蓁老師以實

務經驗分享操作案例，讓學員學習如何用故事達到行銷目的；接著中正大學傳播系

副教授管中祥老師，教學員判別媒體操作新聞分為主觀及客觀等不同模式，對於媒

體報導的新聞事件不宜全盤接收，要有自己的判斷力去了解與發掘新聞的真象；第

二天課程由公共電視新聞企劃王建雄老師教導學員如何用鏡頭說故事，並親自教導

學員取景方式及角度，學習新聞要提供給閱聽人的資訊及呈現的效果，下午，則由

中央廣播電臺公關企劃組專員劉湘梅老師，指導學員了解錄音設備及操作技巧，並

讓學員操作錄音設備，實際體驗當廣播主持人，並開放學員於透明播音間外，共同

聆聽學員口條及觀摩各自的播音技巧。 

（２）、長榮大學「我是小小廣播員」活動，107 年 5 月 27 於長榮大學長榮之聲電台舉行，

總計 45 位來自台南市的國小學童報名參加，此次活動以廣播媒體為主進行討論，課

程分為兩部分：廣播的現況與播音技巧、廣播廣告實作。邀請資深廣播節目企劃及

主持人講授目前廣播現況與播音技巧練習，並利用長榮之聲廣播電台進行實作課程，

讓參與活動之小學生由實際助理協助至長榮之聲電台體驗製播廣播廣告，透過說明

與實作的過程，讓學員除能理解廣播媒體的獨特性外，也能使用廣播媒體進行發聲。 

（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申請補助辦理「臺師大第七屆媒體素養營《原力覺醒─找回聲

音的力量》」，本活動 107 年 7 月 3 至 5 日於台東縣大武國中舉行完成，總計 74 位

學童報名參加，學員們熱情奔放的能量感染了整個營隊的活動氣氛，使學習效果更



好，營隊講師於課程教案中設計一些小活動，如畫畫、用照片說故事、短片播放，

甚至邀請學員上台發表，吸引學員的目光。而營隊所設計的點數積分賽，更是讓學

員們面對課程的議題瘋狂搶答，勇於表達自己對於媒體素養的看法，以獲得團隊最

高榮耀。除了課程講師的教學之外，亦有講座助理從旁協助，成果發表時學童皆有

完整的發表出該組的故事理念，使得營隊課程圓滿完成。 

（４）、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2018 新永安 FUN 暑假—小記者 大視

野 兒童電視研習營」，本活動 107 年 07 月 26 日-27 日、08 月 16 日-17 日於新永安有

線電視、高速公路局種子概念館舉行完成，總計 43 位學童報名參加，兩梯次各兩天

兒童媒體營，活動內容除了安排媒體識讀、國語正音、配音教學課程之外，更特別

規劃了戶外教學與實地採訪課程，讓孩子透過實際採訪、撰稿、配音、剪接至完成

製作，過程增進孩子們對於媒體環境與內容製作有正確的認知。講師部份，媒體識

讀課程邀請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吳裕勝與陳明鎮為小朋友們上課。陳老

師在課程中為小朋友設計盲飲活動，看學生是否能分辨兩種不同可樂，以說明廣告

會影響觀眾的偏好，獲小朋友熱烈回應。而國語正音及配音教學，講師由廣播節目

主持人方盈擔任。 

（５）、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說學又逗唱，學力滿滿滿」媒體識讀

講座，本活動 107 年 08 月 04 日、08 月 11 日於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行完成，共吸

引 120 位民眾報名參加，第一場活動的王振全老師現場演繹了各種形式的說唱藝術，

不僅博得滿堂彩也加深學員印像，最直接的口語傳播、文化碰撞，將相聲巧妙帶入

台人普遍生活經驗、多元民族融合，再經由媒體推播，豐富學員對於表演藝術的認

知。第二場活動的吳政憲老師由田野調查為出發點，探索媒體鮮少報導的南投縣仁

愛鄉賽德克部落，在電影狂潮後的真實樣貌；蘇全鎮老師則以歷史考古學的角度，

從其珍藏的文物中拚湊台灣訊息傳播的演變歷程。 

（６）、社團法人苗栗縣康復之友協會申請補助辦理「社會的守望者_大眾媒體」，本活動

107 年 07 月 20 日於竹南鎮公義路 232 號（靜心康復之家）舉行完成，邀請電視節目

製作人陳忠治擔任講師，共 40 位該協會會員、社區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屬參加活動，

課程中，講師以影音履歷表自我介紹開場，說明時下個人媒體在生活中廣泛運用之

現況，一旁有傳播系學生錄影，同步製作講師個人影音，演繹大眾影音前置作業過

程，從圖、文、影、音四大素材解構、組合製作，讓參與者認識媒體與了解媒體的

功能，了解身心障礙者相關權益，懂得保護自己、尊重他人，增加回歸社會的信心

和能力。 

（７）、鳳鳴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媒體識讀講座-尊重接納認同不同族群文

化」，本活動 107 年 07 月 07 日、08 月 04 日於鳳鳴廣播電台舉行完成，共吸引 128

位民眾報名參加。第一場活動安排 3 堂課程，第一堂由講師許珍妮與曾馬蘭，分享

泰國文化；第二堂課由越南新住民陳琳鳳，分享新住民朋友融入台灣社會的心路歷

程；第三堂課則由留學德國的講師-宋淑明，分享在國外的生活經驗；第二場活動安

排來自柬埔寨的徐閤芸、越南的鄧安芷、印尼的徐菁瑩三位講師分別講述其母國的

文化傳統，希望藉由此次機會讓大眾能進一步認識這些國家文化，並尊重接納不同

族群的文化，另為使更多民眾了解本場活動「尊重接納認同不同族群文化」觀念，

鳳鳴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將兩場次之授課實況錄音，分別於 7 月 7 日、8 月 4 日上傳刊

登於鳳鳴廣播網站（網址：http：//www.fengmin.com.tw）。 



（８）、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小小主播夏令營」，本活動 107 年 07

月 20 日-22 日、08 月 10 日-12 日於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完成，共吸引 75

位高雄市的國小學童報名參加。藉由相關媒體課程，讓學童認識新聞製作流程，並

深入了解記者、主播的工作內容，同時透過採訪、撰稿、播音及播報新聞等實務工

作訓練，加強學童的表達能力，並強化個人自信心，提升兒童媒體識讀素養，三天

的課程除了在教室裡學習基礎課程外，也安排了國立科工藝博物館親身採訪體驗，

讓小記者自行邀請民眾接受採訪，也撰寫戶外採訪之主播稿，在老師指導下為新聞

畫面配音，今年的課程中更加入了肢體表演課，讓孩子在遊戲中以肢體表達自己，

藉由這些不同的課程學習每個領域的技巧與知識。 

（９）、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南投縣銀髮族媒體識讀社區推廣計

畫」，本活動 107 年 08 月 03~09 月 07 日分 10 場於南投縣內社區活動中心舉行，主

辦單位與南開科技大學合作，借重其推動樂齡學習多年的經驗，加強銀髮族媒體資

訊常識的宣導，總計 482 位民眾報名參加，參與人數比預期人數 350 人踴躍，因以銀

髮族為主要宣導對象，所以參與對象年齡普遍較高，參與最高年齡者 94 歲，65 歲以

上比例也達 96％，參與人數中男女比率約為 1：4，南投地區早期以務農為主，所以

居民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有部分民眾不識字，其普遍對於媒體識讀的常識較為

缺乏，所以有這樣的機會向民眾宣導媒體識讀的觀念，大部分參與者皆覺得十分受

用，各社區關懷據點也希望爾後仍能有類似活動在據點中舉辦。 

（１０）、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補助辦理「媒體識讀小小記者體驗營」，本活

動 107 年 9 月 29 日於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舉行，共 34 位台中市偏鄉小學師生

參加，邀請實務界講師林煥文說明新聞媒體環境，讓同學們了解媒體現狀，並建立

媒體識讀及媒體近用觀念，另邀請知名主播記者顏禎佑進行新聞編採體驗教學，建

立媒體製播概念，拉近城鄉教學資源差距；教育學員近用並解讀通傳媒體，養成獨

立思考的習慣。 

（１１）、長榮大學 107 年度申請補助辦理「電視新聞主播換我做」，本活動 12 月 1 日於

長榮大學數位影音中心舉行完成，本活動參加學童分別來自高雄市甲仙國小、金山

國小、台南市光榮國小及山上國小總計 42 位國小學生報名參加，當日課程以電視媒

體為主進行討論，課程著重實務操作，先由講師透過與同學間的問答互動說明何謂

新聞以及新聞如何產生，接著說明電視新聞主播播報技巧，另於活動手冊刊載新聞

簡史傳遞媒體識讀相關知識，第二階段課程由講座助理帶領參加學童於長榮大學數

位影音中心進行新聞播報實作。 

（１２）、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申請補助辦理「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本活動 107 年

10 月 01 日、10 月 08 日、10 月 30 日於遠東科技大學、臺南市立民德國中、長榮大學

舉行完成，共吸引 228 位民眾報名參加，第一場活動由黃瓊慧講師授課，以廣告、

偶像劇中的例子凸顯性別刻板印象無所不在，引導與會者了解媒體所呈現的性別刻

板印象，藉以思考如何獨立辨識及不受其影響；第二、三場活動吳怡靜講師藉由影

片橋段讓與會者認識生理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性別認同之區別，也讓與會者

體認尊重的必要性，並知道如何解讀媒體所呈現的性別刻板印象，建立自身「媒體

識讀自主性」。 

（三）推動行動寬頻基礎建設-協調公務機關（構）開放設置基地臺 

１、本會 107 年度召開 12 場無線寬頻基礎設小組會議，協調 100 處公有建物土地站予電信業

者設置基地臺。 



２、協調臺鐵局與鐵道局釋出鐵道沿線土地、隧道及建物供電信業者設置基地臺，並於 107

年 10 月前完成臺鐵北迴線、花東線隧道區段之行動訊號改善，及改善臺鐵南迴線 5 站點

之訊號。 

３、107 年 10 月 3 日針對海洋委員會、交通部、國防部、新竹縣政府、桃園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內政部及經濟部等推動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臺績效優良者，頒予獎項並予以

肯定。 

四、維護消費者權益 

（一）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１、完成檢討修正電信業者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本會已完成行動

寬頻業務（４G）業者共 5 家之及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智慧型網路服務、電路

出租業務業者共 4 家相關服務契約修正，修正重點如下：完成修正服務契約第 6 條、第 7

條、第 13 條；第 6 條、第 35 條、第 23 條，相關修正重點如下：  

（１） 明定經營者於加值服務締約前階段，以贈送、體驗或試用等名義無償提供予用戶使

用，應於收費前取得用戶同意。 

（２） 新增電子憑證及電子簽章除可提供行動不便及偏遠區域之消費者，俾使得以申辦，

進而享有行動通信服務之便利外，另可更降低原本查核雙證易遭偽冒之風險以達防

弊目的，實利於未來服務之推動及電信競爭力提升。 

（３） 增列得以電子簽章方式辦理相關異動事項。 

（４） 用戶辦理市內網路業務時，本國及外國自然人與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商號所應檢附

之證件。 

（５） 明訂依當事人申請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且雙方對此意思表示合致者，即生

終止契約之效力，又當事人間亦可約定終止租用日期。 

（６） 因機線設備障礙、阻斷等原因停止通信服務月租費之減收標準規定。 

２、如期完成辦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 

（１） 107 年度如期完成固定通信業者及行動通信業者之帳務查核。 

（２） 本次帳務查核結果，各業者均依其資費類型計費，帳單均正確無誤，帳單正確率為

100％。 

（３） 如期完成電信業者之帳務查核，將有效促使業者提高計費之正確性，進而保障消費

者權益。 

（二）強化廣電事業內容製播內部控管 

１、年度目標：辦理有關電視節目製播及營運發展相關研討會或座談會，協助業者增加法律

及專業知能，促進業者落實自律機制，維護收視權益。 

２、研討會課程設計：於 10 月 3 日至 4 日舉辦「電視內容製播暨營運發展交流研討會」，課

程安排如下： 

（１）、專題演講 1 場： 

「掌握法規，節目廣告一把罩」：無線及衛星頻道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電視節

目分級處理辦法等法規自 106 年訂定或修正施行業已年餘，另有關電視節目廣告區

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亦發布施行近兩年，為強化電視事業對相關法規的

理解俾利掌握，由本處黃金益處長講授法規及業務議題。 

（２）、專題研討 3 場： 

（Ａ）「腥羶色 OUT 還給孩子一個乾淨的媒體空間」：隨著創意多元的想法激盪，

電視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然而部分可能帶有性意涵之虞的手遊廣告、或者



是物化女性的綜藝節目，經常是本會受理申訴案件的大宗。為協助媒體能

夠多些優質內容，少些腥羶色，本場專題研討邀請節目實務工作者－製作

人周力康、兒福聯盟黃韻璇執行秘書、三立電視蔡菀瑩總監與美商超躍公

司闕淑儀經理及衛星公會廣告自律委員會鄭資益主委共同與談。 

（Ｂ）「馬不馬？學問大」：隨著兒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規定明文禁止揭

露被害人身分資訊後，電視媒體基於自律而自主的在新聞報導畫面打上馬

賽克。惟近期本會時常接獲民眾反映，如果嫌犯臉上都打上馬賽克，人們

如何避免再度受到傷害？為了解馬賽克處理的標準，本專題研討邀請司法

院李明益法官、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劉穎芳主任檢察官、台北藝術大學劉

蕙苓教授、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詹怡宜主任委員及電視學會新聞委員

會胡婉玲主任委員共同與談。 

（Ｃ）「頻道營運與管理-利潤極大化、理性受限、集團化」：後數位匯流時代，

透過網路提供的數位應用服務正在各行各業間遍地開花，而在影視音數位

應用服務中，Netflix 提供影音串流服務的成功經驗值得國內媒體參考應用。

本場專題研討特地邀請 Netflix 亞太地區郭又銓董事總經理分享公司治理經

驗，同場研討中，還邀請劉立行教授、資策會鍾曉君分析師、東森電視賴

秀貞總監、福斯傳媒台灣分公司劉慧婕副總經理共同與談。 

（３）、專題課程 1 場：「從法律觀點看電視節目中的性別平權」 

近年性別平權意識抬頭，政府積極宣導尊重性別平等相關觀念，為避免節目及新聞

報導中因不熟悉法令或刻板印象而產製性別歧視的內容，邀請熟諳性別相關法律的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行政副院長兼學士後法律學系主任吳志光教授擔任講座。 

（４）、綜合座談 Q&A：由本會人員即席回復與會電視從業人員現場提問。 

３、活動成效：本案會後問卷調查平均滿意度高達 94.02％，顯示與會人員對於本會本次研討

會相關課程設計認為具實用性，並能增進電視從業人員相關業務執行及有效提升業者專

業知能；相關問卷結果顯示施政計畫目標確已有效達致。 

（１）、各分項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Ａ）課程內容對提升專業知能有幫助之滿意度為 95.4％； 

（Ｂ）符合期待與需求之滿意度為 91.95％； 

（Ｃ）研討會具實用性，對執行職務有幫助之滿意度為 93.1％； 

（Ｄ）參與本次研討會，整體而言有所收穫之滿意度為 93.1％； 

（Ｅ）對本次研討會整體安排之滿意度為 96.55％。 

（２）、本年度研討會以「精進內容、創新營運模式」之核心價值規劃，其中彙整過去一

年來民眾陳情之案例分享，搭配相關法令的解說，有助於電視業者更精準地掌握內

容製播。3場分別以兒少保護、馬賽克處理、創新營運管理為主題的專題研討，透過

與談人與電視業者交流互動，取得製播創意與民眾收視觀感的平衡。性別平權專題

課程協助電視業者掌握製播節目之界線，避免出現物化或歧視性別之情形。 

（３）、藉由每年舉辦研討會進行案例互動交流，強化業者自律意識，根據本會核處統計

資料顯示，電視事業核處案件從 106 年的 78 件降為 107 年的 44 件，顯見藉由每年的

研討交流，已經有效減少電視事業違規案件，提升節目製播品質，成效顯著。 

（三）強化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 



１、本會為建立電信事業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防護能量，參照 104 年 11 月 13 日發布「固定通信

業務管理規則」之資安專章規定，業於 106 年 5 月 22 日修正發布「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

則」部分條文，完備資安法規環境。 

２、本年度為督促行動寬頻業者落實資安專章相關規定，本會辦理查核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

電信機房管理及資通安全，以降低固定通信業務資安事件肇生可能性，於 107 年完成年

度機房行政檢查預定查核機房數（20 座），且機房抽檢結果全數合格，合格率 100％，

有效提昇行動寬頻業務之資通安全防護，保障消費者權益。 

五、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與近用 

（一）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建設 

為強化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設，本會督促業者積極改善偏鄉寬頻網路環境，及提升偏鄉各村

里可供裝 20Mbps 以上既有寬頻戶為基礎之寬頻上網平均涵蓋率，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總

計完成偏鄉 40 個 20Mbps 以上寬頻升速建設點，超越原訂年度目標值（12 個點），並達成寬

頻涵蓋率。 

（二）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本會賡續推動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於 107 年完成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花東地區）

補助計畫 4 件，使花東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達 100％，超越原訂年度目標值（75％），

以期讓花東地區民眾享受更優質、更多元之有線電視收視品質及內容。 

（三）推動無障礙網頁標章認證檢測服務 

１、全年度人工檢測作業，實際處理 2,103 件；身障人士檢測，實際處理 602 件；客服諮詢案

件共 2,100 件。全年度人工檢測作業，實際處理 2,462 件；身障人士檢測，實際處理 800

件；客服諮詢案件共 2,625 件。  

２、辦理 10 場次「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暨行動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及行動版應用程式

（APP）無障礙技術規範」說明會；辦理 6 班次「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訓練課程；辦

理 30 人次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身障者檢測回訓課程；完成拍攝 3 部推廣短片。 

六、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線上申辦服務系統使用率 

業者藉由網路進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服務，可免向本會提

出書面申請，節省到本會辦理證件時間及金錢外，更可以節省交通流量，節能減碳，經統計，

107 年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之平均數為 20.30％。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二）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伍、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燈）。「初

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各關鍵績效指標燈號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1 促進數位匯流 
(1) 

釋出行動寬頻執照、完備數位匯流

環境 
★ --- 

(2) 整備及規劃無線通傳頻譜資源 ★ --- 

2 (1) 促進匯流競爭及健全產業發展 ★ --- 



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

全通傳產業發展 
(2) 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 ★ --- 

3 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1) 推廣建築物光纖入戶 ★ --- 

(2) 提升社會大眾媒體識讀素養 ★ --- 

(3) 
推動行動寬頻基礎建設-協調公務

機關(構)開放設置基地臺 
★ --- 

4 維護消費者權益 

(1) 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 --- 

(2) 強化廣電事業內容製播內部控管 ▲ --- 

(3) 強化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 ★ --- 

5 

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

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

與近用 

(1) 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建設 ★ --- 

(2)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 --- 

(3) 推動無障礙網頁標章認證檢測服務 ★ --- 

6 
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

政府行政效能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線上申辦服

務系統使用率 
★ --- 

7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

算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2) 
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

形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二）績效燈號統計(106 年度以後僅統計院核評估部分) 

構面 年度 104 105 106 107 

關鍵策略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6 100.00 10 100.00 0 0.00 0 0.00

複核 16 100.00 10 100.00 0 0.00 0 0.00

綠燈 
初核 15 93.75 8 80.00 0 0.00 0 0.00

複核 12 75.00 8 80.00 0 0.00 0 0.00

黃燈 
初核 1 6.25 2 20.00 0 0.00 0 0.00

複核 4 25.00 2 20.00 0 0.00 0 0.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二、綜合評估分析 

本會 107 年度整體之績效衡量指標計有 16 項，整體而言，綠燈項目有 15 項，占 93.75％，黃

燈項目有 1 項，占 6.25％，無紅燈及白燈項目。 

陸、前年度「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後續推動建議」辦理情形 

一、「健全電信監理機制，全面提升資訊服務方面： 

「電信管理法」（草案）鬆綁過去電信事業之高密度管制，由特許、許可制修正為登記制，降

低參進門檻，並納入諸如頻譜共享機制、允許無線電頻率出租、出借或改配等機制。將有利垂

直產業發展及電信事業經營之靈活性，營造有利發展加值、資訊服務之環境，期可使消費者享

受更優質行動寬頻服務。 

二、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方面： 



產業發展資訊之整備，係著重於長時間且定期性蒐集、更新、累積與分析重要關鍵產業資訊，

作為測量產業脈動，觀測產業發展動向之重要基盤工作；亦為各國因應現行國際間高度競爭與

產業快速變化趨勢下，擬定該國家前瞻發展政策與修整當前相應策略工具、微調法規等重要公

共行政決策之主要客觀參據來源。綜觀歐美主要國家之通傳監理機關（如 Ofcom、FCC）與 

WEF、ITU 等重要國際評比發布機構，均就通傳市場之重要產業發展評量面向，建構以固定項

目為主之產業資訊蒐集架構，長時且定期進行各資訊項目之資料蒐集、整理、更新、累積及發

布等攸關產業發展之資訊整備工作。考量我國通傳產業發展難以置身國際通傳產業發展潮流之

外，產業分析資訊架構建立與資訊衡量內涵須與國際接軌，所蒐集之資訊項目亦須與國際主流

資訊項目一致，方具跨國資訊分析比較價值，並利於尋求產業最佳發展策略與契機。同時為因

應國際趨勢變化，持續提升我國通傳產業之國際競爭力，並達成「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

全通傳產業發展」之施政目標，本會乃以「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為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並

比照前開先進國家監理機關與國際評比機構之蒐集資料架構與項目，訂定八大項之資訊內涵，

並以定期檢視八大項之資訊內容適切性，且依據檢視結果增修或更新八大項之資訊內容。因此

前揭衡量標準與作業內容甚為明確，對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與促進產業健全發展之重要性與意

義十分重大，作為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之衡量標準，尚屬合宜。 

三、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方面： 

依行政院評估意見，本會業於 104 年、105 年分別修訂「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

則」、「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使得一定規模以上之新建築物，應設置光纜

相關設施，以完備政策實施之法規環境。另關鍵績效指標，行政院建議以最新（年度）資訊為

衡量標準，本會已依示納入衡量標準。107 年度 1 月至 12 月為止建築物電信設備光纖入戶審查

及審驗件數合計 5,351 件（審查 4243 件；審驗 1108 件），較上一年度同類型件數 2,096（審查

1803 件；審驗 293 件）成長比率達 155％。 

四、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 

（一） 本會 107 年邀集業者召開「討論業者客服處理申訴案件」會議共 34 次（行動通信 22 次、固

定通信 12 次），並就相關客訴問題納入檢討修正業者服務契約，並如期完成行動寬頻業務修

正服務契約共 7 件、固定通信業務修正服務契約共 4 件，修正相關條文共 6 條，確實保障消

費者權益。 

（二） 本會將持續關注民眾與電信業者間之消費爭議，並適時檢討修正服務契約，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三） 本會 107 年邀集 4 家固定通信業者召開 5 次會議，檢討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修訂條文，並

如期完成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修正共 28 件。 

（四） 本會將持續檢討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保障修費者權益。 

（五） 每年檢討修正行動業務或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辦理通信業者帳務查核，有助

保障消費者權益。本會明年將持續辦理電信事業帳務查核，保障消費者權益。 

柒、評估綜合意見 

一、促進數位匯流 

（一）釋出行動寬頻執照、完備數位匯流環境 

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提出「數位經濟下我國物聯網及 5G 發展整體監理政策研析報告」1 份，

符合 107 年度規劃完成「提出活化我國匯流監理法制架構、釋照政策及促進產業創新之初步

政策架構調適研析規劃報告 1 份」之績效目標。後續將以研析報告為基礎，持續研析 5G 釋照

作業及相關監理規範之具節細節，並完成 5G 頻段之釋照作業。 



（二）整備及規劃無線通傳頻譜資源 

完成 3.5GHz 頻段（3.4-3.57GHz）之需求評估、整備及使用規劃，共計 170MHz 頻寬，奠定未

來第五代行動通信（5G）發展基礎。本會將持續觀測國際發展趨勢，規劃整備行動通信頻譜

資源，並逐步釋出，以滿足我國通訊產業發展需求。 

二、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 

（一）促進匯流競爭及健全產業發展 

完成有助於通訊傳播產業服務之匯流競爭、產業發展或投資創新之相關配套措施調整項目數

合計達 4 項，超出年度預定目標值（預定 3 項），包含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固定通信

業務 X 值資費調整案、銅絞線用戶迴路月租費案、完成「數位通傳法」草案及「電信管理法」

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完成「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奠定未來台灣匯流產

業與數位經濟基礎。本會將持續觀測國際發展趨勢，調整採取有助於通訊傳播產業服務之匯

流競爭之相關配套措施，以因應科技匯流，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二）整備通傳產業發展資訊 

１、本計畫績效指標之執行，均依預定進度甚且提前完成公布相關資訊（含電信營收、電信

服務用戶數、電信服務普及率、電信話務量、用戶貢獻度、通訊事業概況、傳播事業概

況、消費者使用概況、行動通訊市場統計及我國五大電信公司重要財務指標等資訊），

所公布資訊皆為重要之年度最新統計數據，除提供國際主要機構資料庫參考，並用於出

席國際會議或國際交流場合之議題討論及國內外通訊傳播相關學術或研究單位之加值分

析應用。 

２、本年度擴大辦理通訊市場、廣電市場、寬頻使用及匯流發展等市場調查及專家座談會議，

藉此蒐集並累積通訊傳播市場之消費者使用行為統計資料，俾觀察消費者使用行為及趨

勢，由消費者端瞭解產業經營概況與趨勢，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對提升我國國際競爭

力與促進產業健全發展之重要性與意義十分重大。 

三、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一）推廣建築物光纖入戶 

１、鑑於每年全國新建築物起造案件因景氣榮衰而有所不同，但為提升績效指標，未來衡量

指標將修訂為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成長率=（年度光纖入戶審查及審驗合計件數

-前年度同類型件數）÷前年度同類型件數×100％。並以年增 10％為度。 

２、現行仍有部分地方主管建築機關未將建築物電信設備審驗合格證明納入核發建築物使用

執照之應備文件。為落實光纖入戶政策，本會（或責成建築物電信設備委外審查審驗機

構）將持續與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及相關公協會溝通，宣導光纖入戶政策，俾促成數位台

灣之政策目標。 

（二）提升社會大眾媒體識讀素養 

１、經綜合評估，107 年度補助案之創新、改良重點如下： 

（１）修正本案「績效衡量指標」：通傳近用及媒體識讀正確觀念及格率應達 94％。 

（２）強化「性別平等」議題：為強化國人之性別平等意識，新增破除男女任務分工之刻

板印象、婚姻性別平權、認識 LGBTI（多元性別文化）等觀念宣導。 

（３）鼓勵申請者之「所屬員工參與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為強化媒體從業人員之媒

體識讀與性別敏感度訓練，新增「鼓勵申請者所屬員工參與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

動」。 

２、精進作為： 



107年度預算支用率 85.72％略低於 106年度（91.46％），嗣後擬擴大補助公告發文對象，

除本會函知廣電事業、各大專院校及函請內政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轉知所

屬公協會，將請相關部會如衛福部、教育部協助轉知所轄公民團體，期望有更多團體申

請補助。 

（三）推動行動寬頻基礎建設-協調公務機關（構）開放設置基地臺 

107 年度已協調公務機關供電信業者設置基地臺之站點數 100 處，並完成臺鐵北迴線、花東線

全線隧道區段之行動訊號改善，並改善臺鐵南迴線 5 站點之訊號。未來將持續改善大眾運輸

沿線的行動訊號品質，並協調公務機關釋出建物及土地，以提供更高品質的上網環境。 

四、維護消費者權益 

（一）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本會將持續關注民眾與電信業者間之消費爭議，並適時檢討修正服務契約，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二）強化廣電事業內容製播內部控管 

精進作為 

１、提升電視業者參加意願，並鼓勵媒體高層與會：研討會目標對象為電視媒體業者及所屬

從業人員，由於媒體工作有其繁忙與突發特性，部分業者未能派員全程與會，爰擬因應

時勢變遷、產業環境趨勢，考量規畫不同層次課程，俾利業者依其需求參加個別場次，

不但鼓勵媒體高層與會，同時提高參與意願。 

２、納入更多元課程，精益求精：除了性平、兒少保護等議題，包括媒體如何維護公益性、

製播倫理與公民傳播權利等課程，期藉由更全面的觀點討論，進而影響媒體質的改變，

以收產、官、學交流之綜效。 

（三）強化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 

為落實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辦法之資安專章規定，辦理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之電信機房安全查

核，有效督促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加強自身通訊網路資通安全防護。未來將持續辦理電信業

者電信機房查核作業，以持續加強保障用戶資訊安全。 

五、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與近用 

（一）推動偏遠地區寬頻建設 

本會目前研議修正「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未來普及服務在特定村里得以行動寬頻提供，

並擴大部分鄰近偏遠地區的不經濟地區也能納入普及服務適用區域，以優化偏遠地區網路涵

蓋，保障偏鄉民眾通信權益，落實平衡城鄉差距及維護數位近用權益。 

（二）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１、本會賡續推動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於 107 年完成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花東地

區）補助計畫 4 件，使花東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達 100％，超越原訂年度目標值

（75％），以期讓花東地區民眾享受更優質、更多元之有線電視收視品質及內容。 

２、本會將檢討並運用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補助機制，促進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使民眾享受有線廣播電視多元化的服務。 

（三）推動無障礙網頁標章認證檢測服務 

未來將針對各級機關、學校及資訊廠商等辦理無障礙網站工作坊，內容包含網站前端各類設

計的無障礙基本概念及要求，確保網站設計開發的同時，即能同步達到網站無障礙化的功能，

並介紹行動版應用程式檢測工具及方法實作。 

六、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線上申辦服務系統使用率 



業者藉由網路進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許可業務線上申辦服務，可免向本會提

出書面申請，節省親自至本會辦理之時間及金錢，107 年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進口

許可業務線上申辦率之平均數為 20.30％。未來將配合行政院智慧政府策略，擴大線上申辦業

務範圍，以達到智慧化政府服務目標。 


